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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企业增值税、消费税汇总申报申请表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编码

纳税人名称：                                          所属税务机关：                   

	税 种
	增值税 □       消费税 □
	申请类型
	初次申请 □     变更申请 □

	经 营

情 况
	  1.总、分支机构实行统一采购、配送商品，统一核算，各分支机构均由总机构全资开设，且在总机构领导下统一经营。                                            □ 是       □ 否
  2.总机构为商业性质（增值税税种登记的企业类型为商业企业），分支机构非工业性质。
□ 是       □ 否
3.总机构能够正确划分各分支机构销售比例和各分支机构应分摊的增值税额。
(本条仅总机构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需要勾选)                       □ 是       □ 否
4.总、分支机构不属于特许连锁、自愿连锁类企业。                  □ 是       □ 否

	申请时间
	申请汇总申报有效期（按税款所属期）起：[     ]年[     ]月[  1  ]日

	汇 总申 报企 业清 单
	消费税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纳  税  人  名  称

	
	
	
	

	
	
	
	

	
	
	
	

	
	
	
	

	
	
	
	

	
	
	
	

	
	
	
	

	
	
	
	

	申

请

人

声

明
	此申请表是根据我单位的实际情况填报的，我确信它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并对所填报的经营情况及数据负责。

                      法定代表人签字：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填表说明： 

1.本表适用于商业企业申请增值税、消费税汇总申报填报。

2.企业必须如实勾（“√”）选汇总申报税种、申请类型及经营情况。

3.登记有消费税税种的总机构才允许申请与有消费税税种登记的分支机构汇总申报消费税，无消费税税种登记的分支机构仅仅被汇总申报增值税。

4．企业总、分支机构增值税未实行汇总申报的，不得单独申请消费税汇总申报。
5.请在有消费税税种登记的分支机构前打“√”。

6.企业变更申请的内容包括补增申请消费税汇总申报、增加被汇总申报分支机构。
7.企业申请增加被汇总申报分支机构，只需要填报新增分支机构。
8.本表必须经申请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签字声明确认。

9.本表条形码具有唯一性，表格复印使用无效，条形码区域请保持整洁。

10.请在指定区域盖纳税人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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